
2014 年 8月 21日 星期四 主编：钟华 编辑：韩琨 校对：王心怡 Tel押（010）62580711 E-mail押daxue＠stimes.cn

给山里娃一个希望
———天津工业大学赴甘肃社会实践服务队十周年纪实

姻本报记者陈彬

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小客车在缓慢
地开行。车窗外，是甘肃东南部山区绵延的山景；
车窗内，则是 20 多个年轻学生满是惊奇的眼睛。

这些学生来自于千里之外的天津工业大学。
此行，他们是要奔赴甘肃省天水市清远县的两个
山村。在那里，他们将进行一次为期约 10 天的社
会服务活动，而通往清水县的这条盘山路，他们
的学长、学姐们已经走了 10 年。

看到了，才知道意义何在

这辆客车上，坐着一个叫张斌权的年轻
人，目前他的身份是江西某学校的教师。十年
前，当他还是清远县王河乡的一名中学生时，
他见到了天津工业大学首批来此进行实践的
师生们。当时，实践团领队是一个叫李志鹏的
老师。如今，十年过去了，已经工作的张斌权常
常利用暑期和实践团一起回乡，而李志鹏也从
他的老师变成了同伴。

说起天津工大赴甘肃社会实践服务队的由
来，李志鹏打开了话匣子。“2004 年，学校参加西
部志愿者服务项目的三名学生来到了甘肃天水
的清远县支教。他们说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希望
得到学校的帮助。”当时正在从事学生工作的李
志鹏觉得自己有必要亲自看看。

不久后，带着几个学生，李志鹏第一次来到
了这片山区，而这里的贫苦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这里连自来水都没
有，几个人接一点雨水，才能勉强洗个头。”家庭
贫苦导致大量学生辍学，李志鹏觉得自己真的该
做些什么了。

一年后，李志鹏组织的暑期实践团队联合天
津工业大学义缘助学服务中心，与清远县远门乡
中学、王河乡中学鉴定协议，每年组织学生来此

开展实践服务活动。“我们每年各从两所学校选
择 5 名成绩优秀、家庭贫困的学生，连续资助直
至其考入大学。”李志鹏说，而在 2009 年，“梦缘
助学爱心行动”正式启动，该活动的资助对象与
之前相同，但活动形式改为为每名学生提供为期
十年的无息贷款，每人每年 1000 元。就在今年，
这一金额又升级为 2000 元。

此外，实践团队还开展了包括资助当地代课
教师，以及每两年邀请两名当地学生和一名老师
游览天津的“大手牵小手，津门公益行”活动在内
的一系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资助资金的筹集，李志
鹏有自己的原则：“我只接受参加过实践活动以
及受过资助的人的捐赠，因为只有他们亲眼看到
了，才能相信我，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接触了，才明白为何学习

十年前，当首次接触实践服务队时，张斌权的
第一个感觉是不信任。“因为这里几乎没来过陌生
人，忽然来了一帮大学生，即使他们给我钱，我也觉
得他们是在骗我。”至于为什么后来相信了这些学
生，张斌权笑了：“他们每年都来，也就信任了。”

“在他们来之前，我也天天上学，成绩也还不
错，但我不知道上学是为了什么。直到和这些大
学生接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山外的世界那样精
彩，原来我也是可以上大学的。”

事实上，这也是李志鹏来此组织实践活动的
重要目的。“我们并不仅仅为了资助学生，更是希
望以此给山里的孩子们一个希望。”李志鹏将此
归纳为“造梦”“追梦”和“圆梦”三个阶段。

“所谓‘造梦’，是指通过和当地学生的沟通聊
天，告诉那些没有什么梦想的孩子，外面的世界是
怎样的，为他们编织一个求学的梦想；而‘追梦’则是

通过对学生的资助，以及和大学生朋友的交往，为
他们解决学业和生活上的问题，帮助他们考上大
学；至于报考成功后，帮助其选择专业，乃至规划就
业，则是‘圆梦’的过程。”李志鹏说。

康引娣是元门乡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几年
前，外出打工的父亲因为工伤下肢瘫痪，母亲由
于承受不了独自照顾四个子女的压力，患上了间
歇性精神病。她的两个姐姐只能辍学打工，支撑
这个家，以及两个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

从几年前开始，实践服务队开始资助康引娣
的学业。如今，每年暑假，李志鹏总会带来一群大
学生哥哥、姐姐。而当被问及这些师生对她的学
业有没有帮助时，康引娣很坚定地说：“有。”

康引娣低下头，喃喃地说：“我不想辜负他
们。”她说着，几颗晶莹的泪珠滴了下来……

离开了，才开始新的帮扶

今年暑假，在实践团队起程之前，李志鹏给
几年前参加实践的一个队员发
了条短信：出发了啊。没过一会
儿，他便收到那个队员发来的
一张当初在甘肃的照片。这让
李志鹏很吃惊：“这些照片现在
还存在你手机里？”

对方回答：“当然了。”
张斌权也保留着很多类似

的东西。比如上中学时和实践
团的哥哥、姐姐往来的信件，哪
怕他现在在江西工作，这些信
也一直在他身边。

“其实对我们来说，实践团
离开的时候，也意味着新的帮
扶的开始，因为通过各种通信

手段，我们一直都相互联系，他们也会随时给我
们帮助，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张斌权说。

当然，几天的甘肃之行，也会让那些涉世未
深的大学生在回到学校后，得到新的感悟。

几年前，一名大学生来到了清远。彼时，这
里依然没通自来水，他亲眼看到当地老师从水
窖里舀出水，倒进斜着放置的脸盆里，然后从
校长到老师，几个人轮流洗脸。回到天津后，当
他打开房间的淋浴，看到水哗哗地流出来，这
名学生哭了。

“很多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亲眼看到，才能
得到最真切的教育。从这个角度上讲，大学生来
这里，其实也是在开眼界。”李志鹏说。

也是在此次起程之前，一名参加过实践活动
的学生到车站送行。除了祝福之外，这名学生也
问了李志鹏一个问题：现在开展这种活动还有意
义吗？

对这样的问题，李志鹏也表示理解：“毕竟，
现在山区的信息通道也越来越多，孩子们不再把
我们视为接触外界的唯一通道，我们需要改变自
己，适应新的变化。”

至于意义……
在实践团队提供的介绍材料中，有这样一个

故事：海水退去后的沙滩上留下无数小鱼。一个
小男孩将一条条鱼用力扔回大海。路人问他：“这
里有几百几千条鱼，你能救起几条？这样做有谁
在乎？又有什么意义呢？”小男孩捧着手中的鱼回
答：“我手里这条在乎。”

7 月 25 日，教育部办公
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推
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 的通
知》（教学厅〔2014〕5 号）（以
下简称《通知》）。该文件第二
条指出，“所有推免生均享有
依据招生政策自主选择报考
招生单位和专业的权利，所
有推免名额 （除有特殊政策
要求的专项计划外），均可向
其他招生单位推荐。推荐高
校要充分尊重并维护考生自
主选择志愿的权利，不得将
报考本校作为遴选推免生的
条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形
式限制推免生自主报考”。第
三条指出，“2014 年起，教育
部下达推免名额时不再区分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不再
设置留校限额。推荐高校也
不得对本校推免名额限制学
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报 考类
型，不得自行设置留校限额或名额”。

教育部推免改革是一种进步吗？当然是
一种进步，因为教育部 2014 年开始，不再继
续做一些自己不应当做，也很难在科学和逻
辑层面做好的工作。例如，2014 年之前教育
部下达推免名额时还设置了留校名额，教育
部如何能在科学和逻辑层面论证其下达的
留校名额是合理的呢？于是 2014 届应届毕业
生有福了，他们获得了更大的学习自由，可以
自由选择和报考其他高校和科研单位，可以
自由报考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自由选择学
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其间不会因为教育部武
断的名额分配受到各方面阻挠。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种迟到的进
步。迟到是因为，教育部在推免名额分配中
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区分留校名额是
一种拍脑袋的武断，早已经被指出。2010 年 9
月 28 日，笔者就在本报撰文《推荐免试研究
生制度有待继续改革》，指出在各种文件和研
究文章中都找不到判断推荐数量的科学依
据，这类权力很可能是“拍脑袋”权力。很多高
校管理者对此早有所发现，学生 A 成绩很好
想要报考其他学校，可是本校却非要给 A 留
校名额；北大录取了一名其他高校的学生 B
攻读学术学位，可学生 B 却只能从所在高校
拿到专业学位资格。拍脑袋的政策放在一个
个生动的学生身上，都是决定命运的大事情；
这些事情堆积在一起限制了中国学术市场
生机勃勃的流动，限制了学术交叉，限制了一
届届学生的自由成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重大部署，其中
在经济领域中强调小政府，例如以上海自由
贸易区为改革牵引，探索综合制度创新以释
放经济活力，包括开始“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
理模式”。在教育领域如何下放权力，通过制
度创新释放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活力呢？这
同样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

教育部推免改革就被动地发生在这样
的大背景之下。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14
年 7 月 21 日至 22 日，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
咨询委员会第 24 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
议主题就是“抓住机遇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
合改革”。其间，天津大学党委书记刘建平在
作咨询报告时说，要切实推进管办评分离，进
一步完善政府管理模式、扩大和落实高校办
学自主权、规范和完善社会评价，努力形成政
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
新格局。其中关键词“完善政府管理模式”的
核心就是政府放权；“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
主权”的核心就是将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权力
交给学生、教师和高校。这就是“综合改革”核
心内容的一个方面。

如果从放权的角度看待教育部的推免
改革，我们会发现教育部这次改革并不彻底。
虽然“2014 年起，教育部下达推免名额时不
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不再设置留
校限额”，但教育部仍然在下达推免名额。
问题仍存在，教育部根据什么决定哪所高
校的推免名额？其决定的科学依据和逻辑
依据何在呢？教育部根据什么，又依据何种
程序确定北京大学的推免名额呢？根据什
么决定北航的名额呢？按照往年惯例，北航
的推免数量会少于北大，其根据又何在呢？
这些问题即使研究者都很难回答，我们仍会
发现，教育部决定高校推免名额的权力还是

“拍脑袋”的权力。唉！
因此，未来彻底改革的方向就清晰了。

2015 年，教育部应当给予所有“985 工程”高
校应届毕业生，甚至所有毕业生推免资格，
2016 年给予所有“211 工程”高校所有毕业生
推免资格。2020 年，我们能否取消掉“推免”
概念呢？那时，所有高校的毕业生都可以有
资格自由地申请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研
究生院（为避免申请过多，需要缴纳申请费），
按照各研究生院的要求提交成绩单、教授推
荐信以及其他补充材料。在参加完几所高校
的各类笔试和面试考核后，学生最终选择自
己理想的研究生院。那时，世界会乱吗？

不会。
这样，我们会将本科推荐免试和研究

生院审查录取的双重重复模式，转变为研
究生院单一录取模式，彻底取消了教育部
的拍脑袋权力，把本来就属于学生、教师和
学校的权力交还给他们。目前，随着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的深入，学术型学位专业的
导师们在发出奖学金时会更加谨慎；专业
型学位的学生们因为要自己支付更高学
费，很少或者不使用来自税收的财政经费，
学生们会更加谨慎。这会是未来改革成功
的逻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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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大学教师的名片上，除了姓名、职务、
联系方式等内容外，还常常印有诸如“博士（研
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之类的称谓，很
多人对此也习以为常。

但实际上，这种司空见惯的做法背后有值得
深思的问题。

“其实很多国外教授对我们这样的做法都感
到莫名其妙，因为博导和硕导属于‘岗位’，而并
不是‘身份’。我们的教授把它印在名片上，其实
就是感觉这是自己只要获得就不会失去的私有
身份。”采访中，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
任刘志业如是说。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不久前，四
川省教育厅、发改委和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关
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提出健全导师考核、评价、激励制
度，建立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防止形成导
师终身制。

废除导师终身制，也就意味着研究生导师将由
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但这种转换有多难呢？

历史问题

事实上，纵观目前国内出台的各种制度规
定，研究生导师都不是一个“终身制”的职位，在
实际工作中，各高校也都有专门针对研究生导师
的聘用机制。然而，一旦聘上，除非出现重大违规
违纪现象，这一称号通常将一直延续到这位老师
退休，其间并无退出和中途考核机制。换言之，研
究生导师资格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类似“终身
制”的特殊权利。

和高等教育领域遇到的很多问题一样，所谓
打破“导师终身制”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了。

根据记者对媒体历年来相关报道的统计，国
内最早对此有所意识的高校是北京大学。早在
2000 年，该校就开始试点实行博士优导师奖、博
士差导师罚的制度，打破了“博士生导师”终身
制。而最早对此有所表态的省份则是山东省。
2004 年底，山东省教育部门提出，要打破导师资
格终身制，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建立动态的
导师管理制度。

此后，包括湖南省、贵州省在内的国内多个
省份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同时，湖南大学、天津大
学、郑州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探索打破导师终身制
的尝试。以湖南大学为例，该校于 2011 年颁布

《湖南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办法》
后的两年时间里，共有 34 名教师没有通过博导
招生资格审查。

“从长远来看，取消研究生导师的‘终身制’，
将导师与教师的身份管理相分离，是实现现代大
学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合潮流的。”采访中，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弼成如是说。

然而，符合潮流并不意味着就会一帆风顺。
在《意见》下发之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院教授张小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部此
前也下发过类似文件，要求部属高校这样做，但
目前为止尚未有动静。

张小元所说的“类似文件”，是指 2013 年 7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该文件明确
要求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强化
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成导师
终身制。然而实施一年以来，国内高校响应者寥
寥，事实上，即使是之前出台相关文件的省份和
高校，大多也已经没有了下文。

“导师的身份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面
对很多问题。”刘志业说。那么，问题何在呢？

细则问题

李明是四川省某高校的一位硕士生导师，
《意见》刚刚出台，他便已经通过媒体了解到了其
中内容。对于省教育厅的此次改革，李明深以为
然，但并不看好。

“我同意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监督，以及建
立一套‘能上能下’的制度，这是件好事，但想只
凭一纸文件就改变现状，太难了。”李明说，我们
需要看的是具体细则。

李明的这番话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担忧。张
小元便坦言，类似的退出机制其实是一个“年审
制度”，如果教师几年内不达到相应条件，就不具
备导师资格，但导师带学生的周期一般为 3 年，
且每个老师的年审时间可能不同，但学校招生周
期是既定的。“举例来说，一个老师的年审周期若
为 5 年，则意味着下一届学生刚到研二，如果此
时该老师被取消资格，这些学生怎么办？这是这
一制度很难在高校实施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导师身份的变化并不仅仅关乎学生的

培养，更牵扯到教师具体的福利待遇，乃至教师在
高校内部的地位问题。“究其根本，目前的导师资格
被赋予了太多本不该拥有的责任和待遇，这就导致
导师资格‘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全方面的制度保
证，很难有所改变。”李明说。

应该说，某项政策相关细则的缺失，并不是
高教界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就曾坦言，目前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便是缺乏细节，缺乏深度。“教育改革的当
务之急，不是‘补补丁’，而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套
灵活机制，把生产力充分调动起来，创造更多的
优质教育资源。”

标准问题

在研究生导师身份的问题上，胡弼成多次表
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取长补短。那
么，国外高校是怎么做的呢？

据介绍，国外高校并没有针对导师的专门聘
用机制，而是与教授、副教授的资格相互绑定。如
果一名教师具备了副教授以上资质，就自动具备
带研究生资格。然而与此同时，校方也对老师有
严格的考评体系，若该教授不达标，也可能不被
聘用，自然也不能带学生了。

“不管在什么高校，对导师相应的评价和审
查都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什
么？”胡弼成说。

对此，有评论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进入大
学的教师都会是研究生导师，不存在是否终身的
问题，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当导师，他压根儿就不

该被录取为教师。因此，问题不是出在是否终身
制上，而是大学的聘用评价机制有问题。导师终
身制问题的提出，凸显我国科研教学管理水平的
落后。”

胡弼成坦言，建国之初，国内高校普遍学习
的是苏联的教学模式，强调“专家培养专家”，更
多看重的是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因此，
教师即使在教学方面的评价标准，也更多地关注
教师教给了学生什么知识。“然而，现代社会已经
发生了深刻变化，仅仅教给学生硬性的知识是肯
定不够的，我们要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团队能
力等一系列能力，与此相对应，我们对导师的评
价标准也应有所改变。”

不久前，清华大学讲师方艳华因未满合同中
“非升即走”条款而险些被辞退事件曾引起舆论广
泛关注。对此，李明表示，从本质上看，此事件与导
师评价标准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如何找到一
个真正适合国情，也符合教育规律的评价标准。

“‘非升即走’没有错，淘汰不合格导师更是大
势所趋，但如果标准不对，我们很难保证不会有‘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毕竟在现行评价体制下，
全身心投入教学的老师们其实是处于弱势地位
的，而他们才是我们教育力量的根本。”李明说。

流动问题

采访中，刘志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以我所在的山东大学为例，”他说，“山大在

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学术大家，如童第周、沈从
文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家的名字也会出
现在其他高校的校史中，这固然有其自身学术地
位的因素使然，但也说明了至少在上世纪，国内
高校间教师的流动其实相当频繁，可现在呢？”

刘志业表示，目前国内高校间教师流动的不
通畅，其实也是影响导师身份转变的重要因素。

“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位教师一生都只能在一所
大学，那么他就可以凭借导师身份获得很多便
利；反之，如果教师之间可以实现很舒畅的流动，
教师既可以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所在，也能
在教师正常的流动中，去除一些导师身份所不该
有的‘附加值’，从而有利于导师身份的真正回
归。”

事实上，高校间教师流动不畅的问题也是由
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采访中，有学者便表示，这中
间涉及高校人事制度问题、高校间沟通协调问
题，乃至于社会宽容度和公众观念转变等问题。

“这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
对此，刘志业表示，研究生导师由身份管理变

为岗位管理的过程，注定会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因为这中间所涉及的太多利益问题，再加之政策缺
失。但至少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对此，我们既需要有信心，也需要有耐心。

“想想上世纪初，蔡元培校长提出的不少新
锐主张并没有实现，但百年后的今天，他的那些
主张却在变为现实，这就是时代发展的力量。对
于现阶段的教育改革，我们也要抱有这样的信
心。”刘志业说。

研究生导师，废除“终身制”有多难
姻本报记者 陈彬

纵观目前国内出台的各种制度规定，研究生导师（硕导、博导）都不是一个“终身制”的职位，
但研究生导师资格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类似“终身制”的特殊权利。从长远来看，取消研究生导
师的“终身制”，将导师与教师的身份管理相分离，是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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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服务队与老乡在一起。


